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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0 6 年 2 月 3 日  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  

刑事檢控專員就王見秋先生案件的發言全文  
 
 
主 席 女 士 、 各 位 委 員 ：  
 
 今 天 很 高 興 有 機 會 向 委 員 會 闡 明 不 檢 控 王 見 秋 先 生 的 決 定 。  
 
2 .  對 於 有 投 訴 指 王 先 生 在 擔 任 高 等 法 院 法 官 時，三 度 蓄 意 不 當 地 向 政

府 申 請 發 放 他 與 妻 子 在 1 9 9 8 年 至 2 0 0 1 年 期 間 乘 坐 飛 機 外 遊 的 度 假 旅 費
津 貼 ， 本 司 在 廉 政 公 署 完 成 調 查 後 ， 曾 就 此 案 尋 求 兩 位 資 深 律 師 的 意

見 ， 一 位 是 香 港 的 律 師 ， 另 一 位 是 倫 敦 的 律 師 。 兩 位 律 師 專 長 的 範 疇 是

商 業 罪 案 和 涉 及 貪 污 罪 行 的 案 件 。  
 
3 .  副 刑 事 檢 控 專 員 麥 禮 諾 先 生 由 1 9 9 5 年 開 始 ， 主 管 專 責 處 理 商 業 罪
案 和 廉 政 公 署 案 件 的 組 別 。 他 認 為 沒 有 充 分 證 據 支 持 對 王 先 生 提 出 檢

控 。 倫 敦 的 御 用 大 律 師 韋 爾 森 先 生 熟 悉 香 港 的 情 況 ， 過 去 曾 在 香 港 司 法

管 轄 區 擔 任 檢 控 人 員 和 辯 方 律 師 。 他 認 為 控 方 掌 握 的 證 據 ， 不 足 以 構 成

達 至 定 罪 的 合 理 機 會 。 他 們 各 自 分 析 證 據 ， 得 出 相 同 的 結 論 。  

 

4 .  一 如 以 往 的 做 法 ， 我 處 理 這 宗 案 件 時 抱 持 開 明 的 態 度 ， 不 懷 成 見 。

只 要 有 充 分 證 據 ， 我 會 完 全 信 納 應 提 出 檢 控 。 不 過 ， 我 覆 檢 過 調 查 結 果

及 所 有 案 情 和 考 慮 過 兩 位 專 家 的 意 見 後，認 為 整 體 證 據 未 能 確 立 有 關 刑

責 ， 不 符 合 所 需 的 舉 證 標 準 。 換 句 話 說 ， 所 得 證 據 未 能 證 明 王 先 生 在 關

於 機 票 或 申 請 發 放 津 貼 方 面 ， 不 誠 實 地 行 事 。 在 這 情 況 下 ， 我 顯 然 有 責

任 停 止 對 本 案 採 取 進 一 步 行 動 。  
 
5 .  王 先 生 是 高 等 法 院 法 官 ， 每 年 可 為 自 己 與 妻 子 申 領 航 空 旅 費 津 貼 。

當 然 ， 這 項 津 貼 不 是 沒 有 限 度 的 ， 庫 務 署 有 一 套 計 算 應 享 津 貼 額 的 制

度，確 保 申 領 津 貼 的 法 官 所 獲 發 還 的 金 額 不 會 超 過 他 每 年 應 享 有 的 津 貼

額 的 結 餘。王 先 生 曾 分 別 於 1 9 9 8 年、 2 0 0 0 年 和 2 0 0 1 年 申 請 發 放 津 貼 ，
並 獲 發 還 共 1 7 1 , 6 6 6 元 ； 該 三 次 申 請 正 是 廉 政 公 署 的 調 查 因 由 。 庫 務 署



 

- 2 - 

 

當 然 不 會 在 沒 有 看 過 有 關 單 據 或 發 票 的 情 況 下 ， 發 放 款 項 予 申 領 人 。 事

實 上 ， 王 先 生 已 按 規 定 提 供 了 有 關 文 件 。  
 
6 .  王 先 生 透 過 律 師 向 控 方 提 供 的 資 料，與 廉 政 公 署 調 查 所 得 並 無 矛 盾

之 處 ︰ 他 的 女 兒 為 父 母 安 排 旅 遊 事 宜 ， 而 且 每 次 皆 與 他 們 同 行 。 雖 然 有

人 提 出，在 1 9 9 8 年、 2 0 0 0 年 和 2 0 0 1 年 的 旅 程 中，也 許 另 有 人 而 非 王 小
姐 ， 與 王 先 生 夫 婦 一 起 同 行 ， 但 廉 署 的 調 查 結 果 並 未 能 支 持 這 個 說 法 。

有 關 的 調 查 亦 未 能 令 人 相 信，本 案 所 涉 的 機 票 是 第 三 者 送 贈 給 王 先 生 的

禮 物 。 相 反 ， 所 得 的 資 料 顯 示 是 王 小 姐 為 父 母 安 排 旅 遊 事 宜 ， 而 王 先 生

則 以 為 女 兒 支 付 購 物 費 用 的 方 式 來 代 替 償 還 款 項 。  
 
7 .  一 如 剛 才 所 述 ， 王 先 生 曾 透 過 其 律 師 表 示 已 履 行 與 王 小 姐 的 協 議 ，

償 還 墊 付 的 開 支 ， 並 且 提 交 了 文 件 ， 以 茲 證 明 。 他 提 供 了 一 張 於 2 0 0 0
年 1 2 月 1 日 開 發 給 一 名 商 人 的 支 票 。 該 支 票 用 以 購 買 女 士 首 飾 ， 款 額
為 2 1 5 , 0 0 0 元 ， 以 支 付 1 9 9 8 年 和 2 0 0 0 年 外 遊 的 旅 費 。 王 先 生 也 提 供 了
一 張 日 期 為 2 0 0 1 年 9 月 2 0 日 的 帳 單，顯 示 他 曾 於 2 0 0 1 年 8 月 3 1 日 用
其 信 用 卡 向 一 家 名 貴 手 袋 供 應 商 購 買 價 值 1 3 9 , 8 6 5 . 6 5 元 的 手 袋，款 額 足
以 支 付 2 0 0 1 年 外 遊 的 旅 費 。 這 兩 次 購 物 所 用 的 款 額 ， 足 以 支 付 三 次 外
遊 的 費 用 有 餘 。  
 
8 .  本 案 中 有 一 點 或 許 令 人 覺 得 奇 怪，就 是 王 小 姐 身 為 公 司 董 事，經 濟

獨 立 ， 為 何 王 先 生 會 以 他 聲 稱 的 方 式 把 款 項 償 還 給 女 兒 。 話 雖 如 此 ， 父

母 以 其 他 方 式 代 替 還 款 給 子 女 也 並 不 罕 見 。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， 沒 有 發 現 任

何 證 據 可 反 駁 王 先 生 和 王 小 姐 就 這 一 點 所 作 的 陳 述。根 據 王 小 姐 所 作 的

陳 述 ， 她 曾 拒 絕 接 受 父 親 以 支 票 還 款 的 建 議 ， 而 且 他 們 兩 人 是 父 女 關

係 ， 基 於 互 相 信 任 是 無 須 作 出 硬 性 規 定 的 。 她 始 終 認 為 以 其 他 方 式 代 替

還 款 是 較 好 的 做 法 。  
 
9 .  王 先 生 向 女 兒 付 款 或 償 還 款 項 的 方 式 流 於 隨 意，也 不 穩 妥，而 他 又

申 請 發 放 度 假 旅 費 津 貼 ， 像 王 先 生 這 樣 地 位 的 人 ， 如 此 行 事 或 會 被 視 為

不 智 。 申 請 發 放 旅 費 津 貼 時 ， 最 理 想 是 提 供 巨 細 無 遺 的 證 明 。 不 過 ， 若

要 控 告 王 先 生 作 出 虛 假 申 報 ， 我 們 須 如 韋 爾 森 先 生 所 指 般 ， 證 明 王 先 生

沒 有 將 發 放 的 款 項 償 還 給 王 小 姐 ； 以 及 當 王 先 生 申 請 發 放 旅 費 津 貼 時 ，

他 並 沒 有 還 款 給 王 小 姐 ， 也 不 打 算 這 樣 做 ； 以 及 他 不 誠 實 地 這 樣 做 。 關

於 有 人 指 王 先 生 的 行 為 不 誠 實 ， 並 且 於 心 有 愧 這 點 ， 由 他 向 女 兒 償 還 款

項 一 事 來 看 ， 事 實 正 好 完 全 相 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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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根 據 王 先 生 所 申 述 的 立 場，他 的 女 兒 代 他 安 排 旅 遊 事 宜，他 從 未 與
代 訂 機 票 的 旅 行 代 理 商 聯 絡 。 據 他 所 知 ， 帳 目 文 件 真 確 無 誤 ， 而 政 府 無

論 如 何 都 只 會 向 他 發 放 不 超 過 其 應 享 旅 費 津 貼 的 款 項。他 覺 得 王 小 姐 代

他 向 旅 行 代 理 商 付 款 ， 是 沒 有 問 題 的 ； 他 也 認 為 在 收 到 政 府 發 放 的 旅 費

津 貼 後 ， 為 女 兒 支 付 購 物 費 用 以 代 替 償 還 款 項 ， 並 無 不 當 之 處 。 我 肯 定

王 先 生 回 想 這 件 事 時 ， 會 希 望 他 是 以 其 他 方 法 處 理 。 這 樣 他 必 定 不 會 弄

至 心 力 交 瘁 ， 飽 受 批 評 。 不 過 ， 不 管 王 先 生 處 理 此 事 時 多 麼 不 智 ， 我 最

終 的 結 論 是 麥 禮 諾 先 生 給 我 的 意 見 是 正 確 的；他 認 為 整 體 證 據 未 能 證 明

王 先 生 意 圖 欺 騙 他 的 主 事 人 ， 不 符 合 所 需 的 舉 證 標 準 。 同 樣 ， 韋 爾 森 先

生 給 我 的 意 見 也 是 正 確 的；他 認 為 控 方 掌 握 的 證 據 最 多 只 能 令 人 產 生 懷

疑 。  
 
1 1 .  我 在 全 面 覆 檢 本 案 後，認 為 整 體 證 據 並 不 足 以 提 出 檢 控。麥 禮 諾 先
生 、 韋 爾 森 先 生 ， 還 有 黃 仁 龍 司 長 與 我 均 持 相 同 見 解 ， 使 我 再 次 肯 定 自

己 所 作 出 的 困 難 決 定。正 如 前 英 格 蘭 及 威 爾 斯 刑 事 檢 控 專 員 御 用 大 律 師

D a v i d  C a l v e r t - S m i t h 爵 士 曾 經 解 釋，“檢 控 工 作 是 一 門 涉 及 要 對 多 個 可 能
性 作 出 推 斷 的 技 巧 ； 必 須 確 有 證 據 才 可 以 提 出 檢 控 。 ”  
 
1 2 .  我 們 身 為 檢 控 人 員 ， 是 刑 事 檢 控 制 度 的 把 關 人 ， 肩 負 神 聖 的 任 務 ，
就 是 確 保 只 有 證 據 充 分 而 穩 妥 的 案 件 ， 才 可 交 付 法 庭 審 訊 。 乾 脆 把 我 們

認 為 證 據 不 足 的 案 件 交 由 法 院 裁 斷 ， 以 避 免 爭 議 ， 可 能 是 最 簡 單 的 解 決

方 法 。 雖 然 這 種 做 法 有 時 的 確 十 分 誘 人 ， 但 假 如 我 們 採 取 這 種 做 法 ， 便

會 對 法 治 造 成 沉 重 打 擊 ， 而 且 等 同 逃 避 責 任 ， 十 分 可 恥 。 在 我 任 內 ， 我

絕 對 不 會 讓 這 種 情 況 出 現 。 正 如 法 官 必 須 明 察 秋 毫 ， 保 障 接 受 審 訊 的 被

控 人 的 權 益 ， 同 樣 ， 檢 控 人 員 必 須 保 持 警 惕 ， 捍 衞 無 須 接 受 審 訊 的 受 疑

人 的 權 益 。  
 
 
 
 
 
律 政 司  
刑 事 檢 控 專 員  
江 樂 士 資 深 大 律 師  


